
高雄市政府第697次市政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13年 10月 2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 00分

地　點：淨零學院—教室A

出　席：林欽榮 羅達生 李懷仁 郭添貴 王啓川 陳盈秀

張家興（另有公務） 張硯卿（張恩成代） 閻青智

陳 勇 勝  吳 立 森  廖 泰 翔  黃 登 福  張 清 榮

（高鎮遠代） 高閔琳（劉秀英代） 吳文彥

（郁道玲代） 楊欽富（施惠文代） 蔡長展

蔡宛芬 江健興 林炎田 王志平 黃志中 張瑞琿

吳 嘉 昌  王 文 翠  張 淑 娟  王 世 芳  陳 冠 福

（陳元祿代） 項賓和 林瑩蓉 侯尊堯 張以理

陳博洲 洪羽珊（陳幸雄代） 楊瑞霞 李瓊慧

康人方 林合勝 陳月端 許永穆（黃振發代）

林志東（邱哲明代） 林燦銘（陳錦宏代） 李文聖

（萬美娟代）

列　席：王瀚毅 王中君

主　席：陳市長 其邁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詹雅鈞

壹、專題演講

國立清華大學科技與法律研究所范教授建得：

碳費與高雄的雙軸轉型淨零願景。

主席裁示：

感謝范教授精采的演說，淨零碳排為現今國際趨勢，如

何制定碳稅與碳費已成為先進國家無可避免的挑戰，為

能瞭解產業對碳費制度之看法，請經發局與環保局邀集

本市具高碳洩漏風險之企業一同商討，另請羅副市長持

續與范教授針對國際碳權申請議題進行討論。

貳、報告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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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：

都發局吳局長文彥、工務局楊局長欽富、地政局陳局

長冠福、新工處許處長永穆、道工處林處長志東、公

園處林處長燦銘及土開處李處長文聖公假至議會，分

別由郁主任秘書道玲、施主任秘書惠文、陳主任秘書

元祿、黃副處長振發、邱副處長哲明、陳主任秘書錦

宏及萬副處長美娟代理；行政暨國際處張處長硯卿、

農業局張局長清榮、觀光局高局長閔琳及原民會洪主

任委員羽珊另有公務，分別由張副處長恩成、高副局

長鎮遠、劉副局長秀英及陳副主任委員幸雄代理。

二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。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

參、討論事項

第１案－環保局：修正「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所屬機

關補捐助民間團體經費作業要點」第 5

點一案，敬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函頒下達。

第２案－都發局：修正「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」，名

稱並修正為「高雄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

原則」一案，敬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函頒下達。

第３案－田寮區公所：本市田寮區田寮段 368-12與 368-17

地號私有地上 3筆市有非公用建物

讓售案（共 1案），擬予撤案，請

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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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４案－運發局：有關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「原聚 Takao

湧動未來，雄原味運動遊程」113年度補

助款及配合款合計新臺幣 360 萬元，因

未及納入 114年度預算，擬以墊付款方

式辦理，提請市政會議審議，提請審

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５案－文化局：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

化局辦理「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東門段

城樓座及周邊馬道修復工程」1案（中央

補助款 3,90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2,100

萬元）共計新臺幣 6,000 萬元，因 114

年度預算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

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６案－文化局：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

化局辦理「國定鳳鼻頭(中坑門)考古遺

址公園可行性評估」計畫 1案(中央補助

款 288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72 萬元)共計

新臺幣 360 萬元，因 114年度預算未編

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７案－三民區公所：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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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市三民區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

調查研究計畫」經費 176 萬 4,000

元、本府自籌 33萬 6,000元，合計

新臺幣 210 萬元，擬採墊付款辦理

一案，敬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８案－美濃區公所：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「高

雄市美濃區廣林買菸場既有建築再

利用先期評估規劃案」經費 67 萬

2,000 元，本府自籌 12 萬 8,000

元，合計新臺幣 80萬元，擬採墊付

款辦理一案，敬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９案－客委會：客家委員會核定辦理「高雄市美濃區美

濃客家文物館修復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

案」經費新臺幣 2,770 萬 8,142 元（中

央補助 2,327 萬 4,839 元、市政府配合

款 443 萬 3,303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，敬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第10案－客委會：客家委員會核定辦理「高雄市新客家文

化園區館舍緊急搶修規劃設計暨工程施

作案」經費新臺幣 5,200 萬元（中央補

助 4,368 萬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832 萬

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敬請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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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

肆、臨時動議

水利局蔡局長報告：

康芮颱風影響本市最劇烈之日期、風勢與降雨量預估、

本市地下水位與歷年平均比較情形說明。

主席裁示：

一、隨康芮颱風逐漸靠近，請陳副秘書長及民政局督導

各區公所依下列指示辦理：

（一）為能預先因應康芮颱風可能造成之停水、停電

等災害，請各區公所立即評估發電機需求並備

妥所需數量，且務必確保同仁能於現場操作使

用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（二）各區區長為各區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官，應具

備應變能力，尤其面對停水、停電災情更應加

速應變，除依據里關懷服務站設置 SOP辦理

外，務必因地制宜並視民眾情形彈性調整因應

作為，如停水 1天以上時，協助提供民眾盥洗

之措施，針對高齡長輩與孕婦等亟待照顧對

象，適時協助提供至旅宿業住宿。另如遇區公

所輪值人力不足時，請民政局協調戶政事務所

協助支援。

二、為體恤市府同仁於颱風天外勤風險高且工作時間

長，請人事處研議未來此類執勤之同仁（如工務局、

公園處等），可比照環保局清潔隊員於颱風天執行外

勤，實施「加一補一」政策，本案請王副秘書長督

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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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主席指示事項

現今是變化快速之時代，地方政府在第一線執法與為民

服務，應與時俱進持續學習，俾跟上時代潮流，例如日

前因應 AI人工智慧浪潮，特邀業者帶領首長進行視覺語

言模型體驗，瞭解 AI科技如何應用於智慧城市。再以淨

零碳排為例，本市許多企業面臨嚴峻的挑戰，各機關首

長作為決策者，為掌握施政重點、妥善分配行政資源，

透過政策協助企業突破困境，均應具備淨零基礎知能

（如碳盤查），並參加淨零進階課程（如碳足跡及碳中

和等），再依權管業務加強特定課程（如綠色金融

等）。而本府順應淨零趨勢，特成立淨零學院，培育市

府及產業淨零人才，各位首長亦應督導所屬同仁接受相

關研習，俾讓本府淨零政策及作為持續前行。今日范教

授專題演講諸多議題，環保局、財政局、經發局等機關

均可列入未來施政努力方向，亦請羅副市長協助督導，

在此勉勵各機關一步一腳印，推動有助本市淨零發展之

計畫。

散　會：下午3時 4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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